附件：

本次拟进行房屋结构安全鉴定各单体情况见下表：

	序号
	建筑名称
	层数
	建筑面积

（㎡）
	结构类型
	建设时间
	资料情况
	需求

	
	
	
	
	
	
	
	

	1
	内科楼1#
	8
	16214.35
	框架
	设计图纸时间为1998年10月
	有结构图以及建筑图
	现状安全鉴定报告以及改造后的安全鉴定报告（均含抗震鉴定）

	2
	门诊楼6#
	3
	5393.21
	砖混
	1984年5月竣工
	有结构图以及建筑图
	现状安全鉴定报告以及改造后的安全鉴定报告（均含抗震鉴定）

	3
	医技楼5#
	3
	2684.67
	砖混
	1962年7月竣工
	有建筑图
	现状安全鉴定报告（均含抗震鉴定）

	4
	机关楼8#
	4
	1683
	砖混
	设计图纸时间为1991年11月
	有建筑图
	现状安全鉴定报告以及改造后的安全鉴定报告（均含抗震鉴定）

	5
	配电房
	1
	60
	砖混
	未知
	无图纸
	现状安全鉴定报告（均含抗震鉴定）


二、报名单位应具备资格条件
（一）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二）投标人应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须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
（三）法定代表人本人参加投标的，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参加投标的，提供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四）供应商须为具有相应资质的鉴定单位: 具有建筑工程甲级资质的设计单位或具有主体结构工程检测、见证取样检测、钢结构工程检测、地基基础工程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符合《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做好房屋安全鉴定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豫建质安[2022]114号）文件中符合要求的鉴定机构、并在洛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布的具备房屋安全鉴定资质企业名单之内。
（五）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实行资格后审。
三、报价文件要求：
（一）报价文件须包括的内容：
（1）有效营业执照、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投标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3）房屋建筑安全及抗震鉴定报价单；
（4）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业绩；
（二）报价文件数量：一正两副。
（三）报价文件的递交：报名单位参加开标时自行携带（报价文件须密封完好）。
